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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伦理以内在的“生生”宇宙观为根基，其孝道的时间性结构决定了它在根本上拒斥个

体身体不朽的构想。家庭情感，如对父母之年的“喜”与“惧”，以及孝道意识，均源于生命有

限性的体验与内时间意识的有限视域。身体不朽则会导致家庭角色固化、伦理权威消解以及行孝

实践的悖论，从而瓦解代际更替的伦理秩序。儒家“寿”的概念以尽天年为旨归，融入“生生”

之流，与试图超越自然节律的身体不朽存在本质差异；其对“寿”的追求旨在维护生命的代际连

续性与伦理意义，而非个体的无限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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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死亡，常被视为坏事，甚至是最坏之事。然而，哲学的反思却呈现出不同立场：伊壁鸠鲁认为，主体

在死后既无法对任何事物作出评价，死亡自无所谓好坏。同样，若承认死亡具有价值属性，则有必要对此

加以辩护，并且，此种辩护需兼及其反面，甚至多从其反面——生命的延长与生育——出发。

死亡永久地结束了生命及其可能性，剥夺了个体本可能拥有的时间 [1][2]。因此，延长生命似乎颇具吸

引力——它移除了人们实现理想抱负的时间限制。若一人原本寿命仅八十岁，却获得八百年光阴，其选择

的机会成本将大幅降低。生命延长的极端形式是个体身体的不朽，依约翰·费舍尔（Fischer）观点可定义

为“个体之非序列式不朽，且永葆青春”[3]，即个体同一性未遭割裂、机体机能持续处于最佳状态。此种

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设想排除了意外死亡的可能。

与之相对，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出另一种不朽路径——生育。无论生物繁衍抑或精神创作，皆为

追求永恒之美的体现 [4]。诗人创作诗歌、立法者制定良法，其作品使其得以永存 [4]。列维纳斯则强调，子

嗣作为“他者的时间”，使有限生命得以延续 [5,6]。儒家虽未将不朽作为核心议题，却似乎同时具有这两种

维度：孝道既要求生育后代，亦期冀父母长寿。由此衍生出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可能兼容甚至支持身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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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将其视为孝道的充分实现。

然而，考虑儒家思想对于两种不朽的态度实需立足于基于生育的“生生”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生

生”不仅是宇宙的根本法则，更是人类通过繁衍与赡养实现代际和谐的基本方式。虽则近年来洪真如（Jenny

Hung）主张儒家支持人类增强技术（human enhancement）与身体不朽 [7]，但是，身体不朽同儒家的“生生”

原则与孝道思想实存在根本冲突，难以被儒家伦理接纳。

二、死亡与家庭情感

（一）父母之年的喜与惧

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之一，近代社会契约论即由此衍生 [8]。徐复观认为，殷周易代后作

为胜利者之周室的气象是“忧患”——“不同于作为原始宗教动机的恐怖……乃是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

思熟考而来的远见”[9]。前者用个人对死亡的恐惧为国家证成，后者把国族对灭亡之恐惧视为人的自觉之

源头。涂尔干指出，对于民族等群体而言，集体情感中始终有着悲伤与快乐的张力，应当允许适度的悲伤

感以抑制快乐感。因此，“最文明的民族宗教比古代社会的朴素信仰包含更多的悲伤”[10]。家庭作为介于个

体与国家之间的共同体，其情感结构同样植根于死亡的可能性。

《论语·里仁》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对父母年长的“惧”源于日渐临

近的死亡忧恐；对父母年长之“喜”则建立在死亡的可能性之上。海德格尔指出，“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

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2]，在家庭语境

中，这一可能性转化为“此在之由此出生者之不可能性的可能性”，即父母的死亡可能性。正是对父母死

亡可能性的觉知，构成了其他家庭情感的核心来源。

（二）喜丧：死亡作为生命的圆满完成

《论语》的例子显示，儒家对父母之年长抱有看似不相容的双重情感——喜和惧，然而此处的喜和惧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有共同的来源：死亡之可能性。这两种情感随着父母年纪日益增长而日益加强，在

“喜丧”这一特殊情境中，喜甚至可主导哀伤。

喜丧之喜，源于对死亡的情境化理解，表明在“高寿、安详、正寝、子孙满堂”等特定情境下，死亡

并非纯粹的坏事，而是生命的圆满完成。有学者提出，“成生”即完满、精彩的生命，属于“生生”之道的

一部分 [11]，尤其在儒家视角下。由此，儒家可能会拒绝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幸福，如所说过的，需要

完全的善和一生的时间。因为，人的一生变化很多且机缘不卜，并且最幸运的人都有可能晚年遭受劫难”

[12]，而认为在经历艰辛之后，若长辈在离世前体悟家庭完满，后辈即可从中获得以喜为主导的情感。另一

方面，后辈在长辈安详离世时体会到自我已经尽了为人子女的责任，从而获得安心与坦然，并以更积极的

态度面对余生。正如吴飞所论，无论一生经历多少艰辛，若能完成各阶段的责任，长辈安然离世，子孙各

有成就，家庭虽偶有琐碎纠纷，仍可谓圆满度过一生 [8]。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从生老病死中体悟情感、成就

完满人生，并在安详离世中成为后代经验的组成部分。若死亡不再可能，这些与家庭紧密相关的独特情感

便无从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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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对已故长辈的情感

面对已故长辈的情感同样深刻。如同牟宗三描述扫墓体验时指出，通过与已故祖先生命的感通，子孙

后代在扫墓时获得了特殊的情感体验——并非“嚎哭”“啜泣”的悲伤，而是“超越的顺适与亲和”[13]。然

而，祖先与后代的感通一体并不是有神论宗教式的神秘体验，后代无需出离此间与祖先相契，祖先亦非降

临此世与后代相接，毋宁说只是一气在心中的莫逆。此气的承载，即在于此世的文章、功业与道德，故此，

后代在此体验中实只感到应当在唯一的世俗世界中“立德、立功、立言”，待到自己的后代为自己追孝、扫

墓时亦能与自己的生命相感通，完成生生的更替与循环。

倘若与已故的祖先未曾谋面，则后代对其之情感根本上并非来自经验，而是一种超越的情感。不过，

依现象学的视角，后代的实存本就是与祖先的照面：后代“越出”自身实存这一现象，向“前见（Vorsicht）”

过渡，“通过一种前行的看而看到在我们自身之前的东西”，而“这种看所看见的是视域”，现象学的看“根

据其视域，简言之，即着眼于其存在，而看见存在者的”[14]。简言之，后代的实存，必然要通过已故祖先

这一视域被看到。尽管后代从未见过这些先祖，甚至对其事迹知之甚少，然而正是先祖已度过其一生，后

代才得以实存，后代的实存才能在先祖的视域下得以显现。

后代对于共同生活过的已故长辈的情感则带有深刻的经验色彩，为其扫墓时涌入内心的不仅是哀伤，

还有自经验而来的情感。这些情感与其说是同后代与长辈的共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毋宁说是此共同生活

情景的再当下化。实际上，后代对于未曾谋面的已故祖先与曾共同生活的已故长辈的情感不尽相同，正因

不同，家庭情感才显得有层次而丰富。随着世代增加，曾共同生活的已故长辈数量必然少于未曾谋面的已

故祖先。然而，在一个不朽的世界里，“未曾谋面的祖先”这一范畴将停止增长，甚至不复存在。所有的祖

先都将是以“共同生活的长辈”的身份存在。这不仅会消融那种“超越的顺适与亲和”的永恒感，因为它

依赖于对遥远源头的敬畏，而且会带来具体的伦理困境。

三、孝道意识与内时间意识

孝道意识源自时间性与内时间意识，而身体不朽将破坏内时间意识的形成，从而破坏孝道意识的源

发。用胡塞尔现象学内时间意识理论解释孝道意识生发的研究中，张祥龙认为，孝基于人类独特且发达的

内时间意识，此种意识并不强调“现在”作为主要的时间维度，而是将人类对时间的体验视为过去、现在

和未来的流动。内时间意识主要来自他对胡塞尔的理解：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依赖“保持—原初印象—预

持”结构，它表明在人类生活中“到处都潜在地有一些我们已经经过的东西，还有一些我们预期的东西”

[15]。“这里头主要涉及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根本的交织，没有这种交织，像声音这

种时间对象就不可能出现”[15]。张祥龙着重用声音对象解释内时间意识：“这个声音，从 A点到 B点，它

还是这个声音，而不是这儿突然出来一个声音，那儿突然出来一个声音……刚才过去的那个声音，它没有

真正过去，它不可能完全过去，它一定参与对现在点的构成……实际上你对下一个声音的体验，也不会是

突然出现……它一定有一个预期”[15]。

当运用内时间意识解释孝意识时，张祥龙认为，人们生育并给予自己的孩子以慈爱时，这种情景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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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忆起父母曾给予自己的慈爱。这一刻发生了一种反转，张祥龙将这种反转（Kehre）描述为从“‘绝

对需要 [他人的爱]’（作为子代）到‘需要被 [他人]需要’（作为亲代）的爱意翻转”[16]。孩子从此孝顺其

父母，在他的孩子和他的父母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 [17][18]。在此理论情境中，父母给予孩子的慈爱可以被视

为一种保持，它始终参与构成子女的生存境域；孩子给予其子女的慈爱则可被视为一种预持，并且，它可

以部分追溯到父母给他们的慈爱。

然而，纯粹理论上的内时间意识结构，尚不足以催生“孝”这一具体的、充满紧迫感的伦理意识。内时

间意识只有在意识本身意识到时间有其限度时才有伦理实践上的意义，按照“保持—原初印象—预持”结

构，被预持的东西应该是有其限度的，“本原的时间领域显然是有限的”，“在图表中并没有顾及时间领域

的有限性。在那里没有预定的终结”[19]。如果没有死亡作为最终的预持界限，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甚至

不会开始去做任何事。哲学家弗兰克尔（Frankl）认为，如果时间是无限的，那么人们可以永远延宕每一个

行为 [20]，对于不朽者而言，内时间意识不需要预持——时间总是有的，不需要考虑这件事后还有什么事。

胡塞尔认为，时间的有限性并非内时间意识分析的核心议题，因其属于本源时间意识发生之后方可反

思的对象。海德格尔则相反，强调对时间有限性的觉知正是时间体验的意义之源，此在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先行筹划 [2]。这一先行筹划的洞见置于家庭视域之中，便可揭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所蕴含的“喜”与“惧”，其深层时间根源在于子女对父母时间有限性的敏锐觉察。尽孝的紧迫感，那种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忧惧——恰恰源于“预持”的终点（父母的死亡）是清晰可见的。1如果时间无限，

“预持”便失去了方向与重力，为父母尽孝的伦理行动将可能被无限期地延宕，因为“总还有明天”。由此

可见，孝道的德性与实践内在地依赖于有死的视域。

在现象学分析之外，波伏娃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亦有助于理解内时间意识与有限时间的关联。在

小说中，作为主角的永生者福斯卡最初欣然接受不朽，却很快发现它剥夺了爱、恨与哀悼的能力，最终陷

入虚无与冷漠。心灰意冷的福斯卡走入森林沉睡，竟一连睡了数十年才被外人叫醒。福斯卡的故事不仅暗

示了永生者将无法体会人类珍视的大多数感情，而且只有意识到时间之有限性的人才能有意义地进行生存

筹划。持续沉睡还表明，永生者有可能无法形成连续的内时间意识，以致难以像正常人在恰当的时候醒来。

对其而言，内时间意识的结构虽然在形式上可能依旧存在，但其实践的、伦理的维度已被掏空。

儒家的孝道意识深深植根于一种由“保持—预持”交织、并以有限性为意义背景的内时间意识之中。

身体不朽通过取消死亡这一终极视域，使得内时间意识丧失了其伦理实践的张力与紧迫感，从而使得孝道

意识得以生发的现象学基础趋于瓦解。

四、伦理学难题

身体不朽所引发的伦理难题，还可从德性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两个维度予以考察。

（一）德性伦理学的反驳：有限性与德性价值

论者或主张，无限时间为德性的学习与训练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幸福“是通

过德性或某种学习或训练而获得的”，而理智德性的获得“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通过习惯养成”

[12]。若幸福的获得和德性的学习、训练和养成需要时间，因身体不朽而来的无限时间正好允许人尽可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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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获得幸福和德性。

然而，努斯鲍姆指出，“排除一切有限性，尤其是排除必死的命运，不仅不能让这些价值永恒地保存

下来，反而会导致价值的枯萎”，这是因为“友谊、爱、公正以及各种形式的有德性的活动，都是在人类时

间的结构中、作为在有限时间上扩展的关系和活动，而获得其要旨与价值”[22]。为此，她深入分析道：“如

果友谊、爱以及对国家的爱之中的某个构成要素就在于愿意为对方而放弃自己的生活，那么，对于在其经

验中没有感受到必死的那些人来说，这个要素在他们那里必定也不存在——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必定是神秘

和晦涩的”[22]。若无死亡风险，勇敢失去意义；若欲望可无限延缓满足，节制亦无从彰显。这表明了德性

与有限性的密切联系。

（二）儒家“年纪”的德性意涵

儒家语境中的德性同样依赖有限性。在代际关系中有一种可被称为“年纪的德性边际效应”的情况

——“年纪”而非单纯“年龄”承载德性沉淀：年纪增长本身蕴含历史经验的累积，年纪越大者从中获得

的德性沉淀越显著。例如同样是增长十岁，一个八岁小孩成长为十八岁的成年人，人们对他德性增长的承

认，一般来说比不上对一个七十岁长者成为八十岁的老翁德性沉淀的承认。“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即体现每隔十年德性修养的质变。

黄裕生对《人都是会死的》进行评论时指出：年纪可以展现威望和智慧，这是因为年纪本身揭示了一

个人经历的历史。他假设，如果每个人都是不朽的，那么历史及其书写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历史上那些拥

有伟大德性的人物都可以被后人扮演，历史上彰显了伟大德性的事件随时都可以重演 [23]。

上野千鹤子在评论波伏娃《老去》时指出：“在日本社会中，女性最理想的老去方式之一是‘成为一

位可爱的老奶奶’”，她敏锐地捕捉到，“‘可爱’实际上是一种承诺，意味着‘我绝对不会对你造成威胁’”

[24]。身体的衰老不可避免地把人摆到弱势位置，这种弱势可以最直接地激起子女的孝心乃至外人的恻隐之

心。与此形成张力的是，身体特别是面容的衰老却能强化个体已有的与身体、意气无关的德性，诸如公正、

理智、沉着、自制等。在列维纳斯的意义上，我们在面对一个苍老面容时感受到的东西，绝不会等同于面

对一个稚嫩面容时感受到的东西。上述两个方面共同促成了家庭中的孝心：在子女眼中，早年辛劳、公正

处事的父母转化为和蔼智慧却苍老的形象，更易养成孝顺德性。在不朽状态下，四代人外貌无异，德性的

质的区别趋于模糊，年纪的德性边际效应亦随之消失。

（三）应用伦理困境：角色、权威与行孝的崩坏

身体不朽在应用伦理层面的难题则是会出现角色、权威与行孝的崩坏。若多代家庭成员同时在世且外

貌相当，父母角色所需的，且源于一定年纪的面容感性表现的威严与慈爱将难以维持。角色固化的问题更

为突出：子女发现父母仍有其长辈需尊敬，父母的伦理主体性与家长权威便难以确认，从子到父的角色转

换亦无法顺利完成。

行孝实践的困难则更加明显：在多代以至无数长辈同时存活的情况下，全面履行对每一位长辈的照顾

义务将导致伦理层面的不可行性。即使时间无限，将全部精力投入对无数长辈的照料，仍难以维持孝道的

实质意义。事实上，实践的困难在数代同堂的大家族中已经显现。以明代的丧服制度为例 [25]，与己身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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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的“更重要”的长辈已有十六种之多，并且，同一辈分的长辈往往不止一人，实际数量更为庞大，行

孝的系统性履行已难以实现。在此需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服制以五世为“断”为“迁”的限度，本即蕴涵

着行孝实践之可履行性的现实考量。

即便重新制定适用于身体不朽时代的亲疏标准，例如将照顾范围限于祖父辈，仍会产生循环冲突。晚

辈照顾祖父辈时，祖父辈可能同时在照顾其自身长辈（如晚辈的曾祖父辈）。若晚辈选择仅照顾祖父辈，则

可能面临伦理张力：从新设亲疏标准看，晚辈无需照顾曾祖父辈，但从情感与情理层面，晚辈难以对其祖

父辈照顾曾祖父辈的行为无动于衷；若跟随祖父辈一同照顾其长辈，则又违背新设的亲疏界限。此外，若

借助自动化排期工具安排照顾时间，行孝行为将沦为可计算的机械流程，与其作为伦理德性的本质相悖。

无论如何，这都与“道德与伦理有其情感基础”的普遍直觉相悖。

五、延年益寿或身体不朽——回应可能的反对意见

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认为：若父母期望通过人类增强获得身体不朽，孝道要求子女支持父母，而延年

益寿是孝道所期许的，身体不朽作为延年益寿的极致形式，应当被孝道所支持。

这样一个反对的命题可以被分析为：大前提：依孝道，子女应希望父母能延年益寿；小前提：延年益

寿的方式是接受人类增强，获得身体不朽。结论：依孝道，子女应支持父母接受人类增强，获得身体不朽。

然而，此命题的大前提虽能成立，小前提却存在问题：身体不朽并非延年益寿在量上的极致，而是属

于另一范畴。

将身体不朽视为延年益寿之极致的观点，实质上假定“不朽”是寿命在量上的无限延伸，即从期望父

母多活十年、二十年逐步推至无限存续。然而，这一理解假设了“寿”的价值在于时间的纯粹累计，却忽

略了儒家“寿”的目的论内涵：为道德人格的完成与伦理责任的履行提供场域。故《孟子》云“夭寿不贰，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孔子言“仁者寿”，均指向寿命的核心在于完成道德人格与伦理责任，而非单

纯长度。

希望父母延年益寿，实为希望他们在自然节律中安享晚年、多陪伴家人并实践德性，这些均以有限生

命与青春可逝为前提。身体不朽则试图突破自然限制。一个真正的儒家孝子祈愿父母之“寿”，乃是祈愿他

们在有限而丰满的年岁中完成生命旅程，安然融入子孙后代继续前行的“生生”洪流。祈求身体不朽，非

但不是孝道的极致，反而背离了孝道所依托的宇宙与伦理秩序。儒家拒斥身体不朽，并非出于技术恐惧，

而是出于对“生生”之道的敬畏与持守。

六、结论

儒家对“寿”的追求嵌入“生生不息”的宇宙人生大道。孝道的本质在于参与并维护这一“生生”之

流：其情感源于对有限性的认知，其意识生成于有限的时间视域，其实践展开于代际更替的伦理秩序。身

体不朽以个体无限性为执着，斩断代际链条，冻结伦理时间，意图使个体跳出“生生”之流，与儒家孝道

乃至整个伦理体系的精神相悖。

中国古人更为重视“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以历史为

宗教”为学界普遍认同。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宗教是世俗的和理性的 [26]。从家庭角度看，“立德”即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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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德性为家族赢得声誉并为后人效仿即“依照前人的形象来塑造年轻的一代”[27]；“立功”即为子孙创造更

好条件，许烺光曾列举一些家族家谱中有特别业绩的情况如科举中榜、忠君报国、做官的人等 [27]；“立言”

即立下家训，使后人生活在祖荫之下 [27]。故陈立胜说：“即便身体绵延这一向度也绝不只是一种自然生命

的‘接力’与‘传递’（‘香火不绝’），它同时也是家族精神（‘家风’）乃至家族使命的传承与递进”[28]。

当然，本文并非彻底否定中国思想未来有选择地接纳身体不朽的可能性，而是针对超人类主义讨论指

出：历史上中国思想的主流，是在承认生命有限性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生生”、经营家族，在时间长流中

确认自身价值。

注释

1. 父母死亡作为预持终点的“清晰可见”，可视为经海德格尔存在论转化的“超越论想象力”的结果

——“超越论想象力不是去想象这类东西。相反，它恰恰是使这类东西在其‘现实’能是的东西中成为可

能”[21]。先验想象力并不把父母之死亡想象为一个可能的经验事件，而是形成境域，使父母之遭受死亡成

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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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ortality, Temporality, and Filial Piety:;Why ConfucianismWould Reject the

Pursuit of Physical Immortality

Xiong Weicheng

Abstract: onfucian ethics fundamentally rejects the notion of individual physical immortality, grounded in its intrinsic

generative cosmology of“shengsheng”(continuous generation and renewal) and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filial piety.

Familial emotions, such as the“joy”and“fear”concerning parental years, along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filial

piety, both originat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life’s finitude and the limited horizon of inner time−consciousness.

Physical immortality, by contrast, would result in the rigidification of family roles, the dissolution of ethical authority,

and paradoxes in the practice of filial care, thereby undermining the ethical order of generational succession.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longevity”(shou) aims at fulfilling one’s allotted natural lifespan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flow of“shengsheng”, which differs essentially from the pursuit of physical immortality that seeks to transc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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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rhythms. Confucian efforts to attain“longevity”seek to preserve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life, rather than the infinite persistence of the individual.

Key words: Physical Immortality;Filial Piety;Death;Temporality;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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